卡丁车体验免责协议​
甲方（运营方）：青岛青铁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/ 营业执照号:91370212MAENR0RP7T​
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99号1318室
联系方式：0532-58627750​
乙方（体验者 / 参与者）：
身份证号：
联系地址：
联系方式：
一、协议目的​
乙方自愿参与甲方组织的越野卡丁车体验活动（以下简称 “本次活动”），甲方已明确告知本次活动存在的潜在风险，乙方已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相关风险，双方就本次活动的责任划分及免责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​
二、风险告知​
乙方确认，在参与本次活动前，已充分了解越野卡丁车运动属于高风险体育娱乐项目，可能面临以下风险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​
因操作不当、车辆故障、场地环境（如路面状况、障碍物）等因素，导致的人身伤害（如擦伤、骨折、碰撞伤等）或财产损失；​
因自身健康状况（如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癫痫、眩晕症等）引发的突发疾病或意外；​
因第三方（其他体验者、场地工作人员等）行为导致的意外风险；​
因不可抗力（如自然灾害、突发公共事件等）造成的无法预见、无法避免的损失。​
甲方已通过口头讲解、场地标识、安全手册等方式，向乙方详细告知上述风险及安全操作规范，乙方已完全理解并确认无异议。​
三、责任免除与限制​
若乙方因以下情形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，相关责任及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：​
（1）乙方未遵守甲方提供的安全操作规范、场地规则，或在体验过程中擅自违规操作（如超速行驶、逆向行驶、强行超车、未按指定路线行驶等）；​
（2）乙方隐瞒自身健康状况（如患有不宜参与剧烈运动的疾病），或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强行参与活动；​
（3）乙方未按要求佩戴甲方提供的安全装备（如头盔、护具等），或擅自取下安全装备；​
（4）乙方因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意外；​
（5）因第三方过错导致的意外，且甲方已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的。​
若因甲方提供的车辆存在重大质量缺陷、场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或甲方工作人员未履行基本安全告知、指导义务，导致乙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，甲方仅承担与自身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，不承担超出实际损失范围的间接损失（如误工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）。​
四、乙方义务​
参与活动前，如实告知甲方自身健康状况，确保无不宜参与卡丁车运动的疾病（如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哮喘、严重近视、癫痫等）；​
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安全操作规范、场地规则及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，正确操作卡丁车；​
[bookmark: _GoBack]按要求佩戴甲方提供的安全装备，确保装备佩戴规范、有效；​
体验过程中，如发现车辆故障、场地异常或自身身体不适，立即停止活动并告知甲方工作人员；​
妥善保管自身财物，因自身保管不善导致财物丢失、损坏的，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。​
五、特别约定​
若乙方为未成年人（未满 18 周岁），需由其法定监护人陪同参与活动，并由法定监护人代为签署本协议。法定监护人应充分履行监护职责，确保未成年人遵守安全规则，因监护人未尽监护义务导致未成年人或他人人身、财产损失的，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。​
乙方同意，本次活动过程中，甲方可对活动进行拍照、录像，相关影像资料甲方可用于合理的宣传用途（不涉及乙方隐私泄露），乙方无异议。​
六、协议生效与终止​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（乙方为未成年人的，由法定监护人）签字（或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；​
本协议有效期至本次卡丁车体验活动结束之日止，但若因本次活动引发争议或纠纷，本协议相关责任条款持续有效，直至争议或纠纷解决完毕。​
七、争议解决​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​
八、其他​
本协议为双方关于本次卡丁车体验活动的完整约定，取代双方此前就本次活动达成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、谅解；​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​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​
甲方（运营方）签字 / 盖章：​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​
乙方（体验者）签字：
（乙方为未成年人的，法定监护人签字）：
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​

